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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

申报指南

一、申报类别

本期攻关项目类别分为重点产业攻关类、业态模式创新攻关类、重大场景创新应用类共三大类。

（一）重点产业攻关类：聚焦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以“重大技术突破+产业化”的方式，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生产能力或使用效能的产业化项目。

（二）业态模式创新攻关类：聚焦数智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平台化设计、数字化管理、个性化定制等应用模式，推出具备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新型组织形态的产业化项目。

（三）重大场景创新应用类：聚焦产业升级、智能制造、资源共享、项目建设、双招双引等场景，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5G、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大规模示范推广的项目。

二、申报领域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支持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集成电路、高端软件、5G、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区块链、卫星应用、量子信息等领域；

（二）高端装备产业，重点支持汽车、工程机械、农机装备、工业母机、激光装备、海工装备、轨道交通、氢燃料电池、节能环保装备、机器人、仪器仪表等领域；

（三）新能源产业，重点支持海上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等新能源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海上风电、光伏发电、核电、氢能、智能电网及储能等新能源装备等领域；

（四）新材料产业，重点支持石墨烯、3D打印材料、新兴功能材料等前沿新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稀土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等关键战略材料，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化工材料等先进基础材料；

（五）现代海洋产业，重点支持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新材料、涉海高端服务、海洋环保等海洋新兴产业；

（六）医养健康产业，重点支持医疗服务、健康教育与管理、健康养老、生物医药、高性能医疗器械与装备、中医中药、体育健身、健康旅游、健康食品、健康大数据等领域；

（七）高端化工产业，重点支持化工新材料、海洋化工、绿色煤化工、精细化工等领域；

（八）现代高效农业，重点支持现代种业、规模种养业、绿色投入品、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冷链物流、乡村新型服务业和休闲农业等领域；

（九）文化创意产业，重点支持山东手造、创意设计、文化智能制造、影视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数字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出版与绿色印刷、研学文旅等领域；

（十）精品旅游产业，重点支持黄河文化、大运河（山东段）文化、齐长城文化、旅游景区产品提升、城市休闲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海洋旅游、旅游新业态、文旅消费、数字文旅等旅游领域；

（十一）现代金融服务业，重点支持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海洋金融、文化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

（十二）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重点支持高端纺织服装制造、智能绿色印染、高端智能家电、食品功能化高值化精深加工、生物发酵绿色化生产、高附加值纸、浆纸清洁生产及应用、家具绿色智能生产等领域；

（十三）其他，包含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技术产业化项目。

三、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应为山东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正常运营2年以上，具备健全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所申报项目在山东省域内落地实施。

（一）申报重点产业攻关类、业态模式创新攻关类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允许申报单位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智库（不包括党政机关或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等共同申报，联合攻关单位限1家，需签订联合攻关协议，约定各自承担的攻关任务、双方责任及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等，申报单位对产业攻关全过程负总责。

2.申报单位在本产业领域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达到10项以上，如与联合攻关单位共同申报，申报单位发明专利应不少于5项；申报现代高效农业、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明专利应达到8项以上，申报单位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4项；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服务产业，发明专利数量不限，作为项目评审的重要参考。

3.申报单位上年度研发经费应占主营业务收入4%以上。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服务、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项目企业研发经费占比放宽至3.5%。

4.应具备重大技术模式创新产业化的规模条件，投资额度原则上应不低于2024年本产业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平均水平（详见下表）。业态模式创新类项目投资规模适当放宽，作为项目评审的重要参考。
	序号
	产业名称
	2024年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

平均投资规模（万元）

	1
	新一代信息技术
	80000

	2
	高端装备
	50000

	3
	新能源
	90000

	4
	新材料
	80000

	5
	现代海洋
	100000

	6
	医养健康
	60000

	7
	高端化工
	110000

	8
	现代高效农业
	50000

	9
	文化创意
	50000

	10
	精品旅游
	110000

	11
	现代金融服务
	20000

	12
	现代轻工纺织
	60000

	13
	其他
	50000


（二）申报重大场景创新应用类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单位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应达到5000万元以上，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4%以上，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服务、现代轻工纺织产业研发经费占比可适当放宽。

2.申报单位应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3.申报单位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三）不符合申报要求的情形

1.无重大创新技术支撑的产业化项目、纯技术研发且两年内无法实现产业化落地的项目、量产规模扩大或一般技术改造项目等。

2.正在承担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任务尚未验收的企业，中期评估、验收成绩不合格或在各项巡视、审计、评估中存在重大问题的项目。

3.两年内同一重大技术创新接受过省级同类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实施单位。
4.申报主体单位（含联合攻关单位）存在环境、安全、知识产权、财务税务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失信行为。

5.经多次督导，仍未按时拨付上年度攻关项目激励资金的县（市、区），不得申报本年度产业攻关项目。
四、申报流程
（一）各市、县（区、市）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组织本区域内攻关项目申报工作。

（二）申报主体单位依据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申报通知和指南要求，规范编写申报材料并提交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

（三）各市、县（区、市）发展改革部门对申报单位的攻关实力、申报条件符合性进行核实，将符合条件的攻关项目逐级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四）省发展改革委对各市推荐的备选项目进行初核，将符合条件的纳入评审范围。
五、项目评审

（一）分类初审。省发展改革委按“十强产业”等领域类别，将各市推荐的申报材料分送相关产业协调推进机制牵头部门，围绕产业政策、规划布局、技术含量等方面，研究制定标准和规则，对本产业备选项目进行研究论证并提出推荐意见。

（二）综合评审和尽职调查。省发展改革委围绕技术模式创新、攻关实力、建设方案、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研究制定标准和规则，对备选项目组织开展综合评审和现场尽职调查。

（三）全面考察。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围绕企业守法经营、社会信用、重复支持等方面，对入围攻关项目进行全面考察。

（四）项目立项。根据项目评审结果，研究提出拟公示攻关项目名单，报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向社会公示。对通过公示的攻关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确定立项，实施集中攻关，攻关期至2026年底。

六、规范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按照《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管理实施细则》（鲁发改动能办〔2022〕484号）有关要求，组织实施项目攻关建设。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攻关项目推进实施情况的全过程督导服务，加严对攻关项目的评估验收管理，对经中期评估、审计巡视、工作督导中发现的，存在虚报完成投资、进度严重滞后、资金管理混乱等重大问题的项目，严格按规定予以清退出库，并按程序收回奖补资金。

1


